广州旧村改造选择合作企业政策的历史沿革

注：本资讯内容仅供参考    

自广州启动“三旧改造”工作伊始，一以贯之采取的即是“政府出资、政府建设”的政策，鲜少引入其他资本参与改造工作。但是自2006年起，政府主导改造随之而来的巨大资金压力使得广州市政府对引入社会资金参与城市更新的方式出现“松口”，提出了“中调”概念，也就是允许社会资本参与城中村改造以缓解资金压力。合作改造模式需要引进合作企业共同完成改造，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根据批复的项目实施方案和制定的拆迁补偿安置方案，通过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开招标引进开发企业合作参与改造，村集体经济组织可申请将融资地块协议出让给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市场主体组成的合作企业，或者通过融资地块公开出让引进合作企业进行改造。

从时间的维度来看，广州旧村改造选择合作企业的相关政策可以分为三大阶段（具体见下表）：

	阶段
	年份
	政策名称
	文件号

	第一阶段
	2009
	《关于加快推进“三旧”改造工作的意见》
	穗府〔2009〕56号

	
	2011
	《关于印发进一步规范城中村改造有关程序的通知》
	穗旧改函[2011] 51号

	
	2012
	《关于加快推进“三旧”改造工作的补充意见》
	穗府〔2012〕20号

	第二阶段
	2015
	《广州市城市更新办法》
	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134号

	
	2015
	《广州市旧村庄更新实施办法》
	穗府办（2015）56号

	
	2017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提升城市更新水平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实施意见》
	穗府规〔2017〕6号

	第三阶段
	2018
	《关于进一步规范旧村合作企业有关事项的意见》
	穗更新规字〔2018〕1号


一、第一阶段：旧政策指导下引入合作企业的流程

根据《关于印发进一步规范城中村改造有关程序的通知》（穗旧改函〔2011〕 51号）的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应依据其章程，通过集体表决程序（应到会代表2／3以上同意）决定选择合作企业的方式：公开招标或集体表决方式。

（1） 公开招标方式

由集体经济组织编制公开招标方案，将招标方案报区政府呈批；区政府批复同意后，通过市政府公开招标平台选择合作企业。

（2） 集体表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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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殊问题的处理

1、第三方资金管理：专户专用，以50%现金+50%银行保函的方式投入，区府成立资金监管小组，由村集体、区府、银行三份签订《资金监管协议》，由资金监管小组对每一笔资金的进出进行监督和管理。

2、第三方利益实现：主要通过协议出让的方式取得融资地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商业开发，实现第三方利益。具体可以以合作开发、成立项目公司、股权转让等方式运作。

2、 第二阶段：“1+3文件”指导下引入合作企业的流程

“1+3文件”的发布标志着包括立法、配套政策、部门规章在内的“城市更新政策体系”正式形成，广州市城市更新工作进入了常态化的发展阶段。根据“1+3”文件的规定：旧村改造引入合作企业需在项目实施方案批复后公开引进，且土地需公开出让，引入形式分为一次性引入或按照土地整理、土地开发阶段分别引入。

（1） 一次性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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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别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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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证金、复建安置资金
“1+3政策”特别规定了在动迁前，需在指定银行账户，结合项目分期开发时序，按要求足额存入复建安置资金。

   （四）项目公司股权变更

村集体经济组织成立的全资子公司，转让部分股权给其他企业的，应当视为和该企业为合作改造关系；转让全部股权的，需要经过成员大会表决通过后，应当在市或所在地区一级三资交易平台公开挂牌转让。

（五）《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提升城市更新水平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实施意见》的新规定

1．引入合作企业时间点由项目实施方案批复后变更为基础数据经区政府审核公布后。

2．引入合作企业公告时限变更为不少于45日，参照《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的规定执行。

3．规定自然村可以单独进行改造。土地登记为自然村（经济社）的，自然村（经济社）可以申请改造，登记为行政村（联社）的，行政村（联社）同意后，可以申请改造。

3、 第三阶段：新政策指导下引入合作企业的流程

2018年1月4日，广州市城市更新局引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旧村合作改造类项目选择合作企业有关事项的意见》进一步详细、明确的规定了旧村改造选择合作企业应当遵循的流程，该政策是目前旧村改造选择合作企业最新的政策，本文将其称之为“新政策”。

（一）划分了合作企业及合作意向企业，首次提出合作意向企业的概念

合作意向企业是指村集体经济组织在选择合作企业前，按照《意见》规定的程序引进的具有合作意向的企业。表面上看起来，是否成为合作意向企业似乎不影响后期正式参与合作企业的招商竞选，但其实不然。在之前的《征求意见稿》、《城市更新办法》中，引入合作企业的方式均明确规定为“招标”或“招拍挂”的方式，但在《意见》中则改为“招商”。也就是说评选的方式和标准由村集体自己决定，只要村集体的招商方案通过政府审批及村集体投票同意通过后，通过政府公共交易平台公开招商即可。因此，前期尽早介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为合作意向企业，能够增强村集体改造的信心，也就更有把握成为合作企业。

（二）强制性规定

《关于进一步规范旧村合作改造类项目选择合作企业有关事项的意见》中明确规定为“应当”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合作意向企业、合作企业的资质。即必须为近3年内无不良诚信记录和企业注册资本不少于1亿元；

2.合作改造的旧村，未经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合作企业成立的项目公司不得变更股东、转让股权；

3.合作意向企业不得自行开展基础数据调查；

4.要求合作意向企业在签订《合作意向协议》之日起30日内缴纳履约金。

（三）引入合作意向企业、合作企业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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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广东省律师协会房地产与建筑工程法律专业委员会，执笔人：黄山）
